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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出台

申申请请社社会会救救助助要要先先核核对对家家产产

为加强城乡环卫
一体化建设，3月 2 4
日，德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综合执法监管部
工作人员为宋官屯街
道、长河街道、抬头寺
镇发放人力垃圾清运
车200辆，进一步扩大
农村保洁车覆盖面。

综 合 执 法 监 管
部 工 作 人 员 夏 伟 介
绍说：“为了解决镇
村 生 活 垃 圾 产 生 量
日益增多的问题，我
们 发 放 垃 圾 清 运 车
2 0 0辆，将进一步提
高 镇 村 生 活 垃 圾 清
运效率，使镇村环境

卫 生 质 量 水 平 进 一
步提升。”

近年来，开发区
大力推进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作，建立健全

“户集、村收、镇运、区
转、市处理”的农村垃
圾 收 集 运 输 处 理 体
系。每月对辖区209个
村逐一考核两次，保
证保洁员按时上岗，
农村环境持续卫生整
洁。在保洁员聘用上，
优先选择困难户，目
前共聘请29名贫困村
民，帮助其就近就业
脱贫。

通讯员 赵庆川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配发人力垃圾清运车200辆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世兴) “在兴隆大街滨海购物广场外

好像停有公车，纪委的同志快来查一查
吧。”3月15日下午，在乐陵市纪委“反四风
随手拍”软件后台上，出现了这样一条举报
信息，并附件上传了一张疑似公车的照片，
看到信息后，乐陵纪委立刻部署工作人员
前往调查核实。

近年来，乐陵市纪委为强化干部监督效
果、扩大监督范围，把对干部的监督扩展到

“八小时外”，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
监督手段，在手机平台上开通“反四风随手
拍”，群众可将文字、照片、视频资料上传至
软件后台，随时随地对身边发现的“四风”问
题进行举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
性，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

截至目前，已通过“反四风”随手拍收
集问题线索46条，调查核实案件6件，问责
处理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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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随手拍问责处理3人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世兴 范晓东) “今年
乐陵市纪委聚焦农村基层“微腐败”，
重点围绕扶贫、民生、三资管理等领
域，大家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管住自
己的‘手’‘口’‘心’，时刻绷紧廉洁自律
这根弦……”乐陵市西城街道纪委书记
在约谈村“两委”干部时这样说。

为进一步聚焦农村基层“微腐
败”，给基层党员干部敲响“廉洁
钟”，架设“高压线”，设上“防火
墙”，近日，乐陵西城街道纪委成立
廉政谈话工作组，分别与辖区20个
行政村的村“两委”干部进行廉政
谈话，将村支部书记作为约谈重
点，提醒村“两委”干部要严格约束
自己，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和各种诱
惑，当好群众的“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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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街道纪委

开展廉政谈话活动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榕) 日前，《德州市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出台，
自5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
政府相关部门在实施最低生
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保障
等社会救助制度时，可对提
出申请的城乡居民个人及家
庭经济状况开展调查、核实。
对于骗取社会救助待遇的，
将按相关程序计入个人信用
诚信系统。

《办法》主要用于政府相

关部门在实施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医疗救
助、临时救助、教育救助、就
业救助、受灾救助、公租房、
经济适用住房保障等社会救
助和社会保障制度时，对提
出申请的城乡居民个人和家
庭，委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机构对其家庭经济状况
开展调查、核实；或针对正在
享受救助政策的家庭，实施
动态管理时，对其家庭经济
状况开展调查、核实，并出具

书面报告的活动。
核对内容包括核对对象

的可支配收入、财产。可支配
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
收入等，财产包括实物财产、
货币财产等。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采取分期分批的原
则，先将城乡低保和公租房
申请纳入核对范围，教育救
助、临时救助等其他社会救
助工作视工作开展情况可以
逐步纳入。与社会救助无直

接关系的核对申请，核对机
构可以不予受理。

居民家庭申请社会救助
时，应当提供家庭收入、家庭
财产、家庭人口等状况的证
明材料，并以书面形式一并
向救助审批单位提供核对其
家庭经济状况的授权书，不
提供授权书的，视为自动放
弃救助申请。居民对核对结
果提出异议且需复核其经济
状况的，可向核对机构申请
复核。

此外，申请社会救助的
家庭不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隐瞒收入和财产，明显属于
骗取社会救助待遇的，由救
助审批部门依职权取消其
救助待遇，可以依照相关程
序计入个人信用诚信系统；
核对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造 成 严 重 后 果 的 ，根 据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给 予 行 政 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李
榕) 3月26日，记者在德州市
纪委了解到，自去年以来，德
州市严肃查处问责了一批办
理低保违纪违规问题。为强化
警示教育，现将4起典型问题
通报如下。

1、德城区二屯镇馨苑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社区主任兼
纪店村党支部书记孙成海审
核低保工作失职问题，德城区
二屯镇党委给予孙成海党内
警告处分。

2、宁津县柴胡店镇民政
助理刘俊英审核低保失职问

题，宁津县监察局给予刘俊英
警告处分。

3、齐河县刘桥镇民政助
理李光富审核低保失职问题，
刘桥镇党委给予李光富党内
警告处分。

4、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赵虎镇白王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白奎岭违规分配
低保金问题，另涉及其他违纪
问题，赵虎镇党委给予白奎岭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纪检监察部门要求，全市
农村基层干部要从上述案例中
汲取深刻教训，牢固树立群众

观念，切实增强纪律意识。基
层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落
实扶贫政策第一责任，严格把
好审核关，做好民主评议、公
开公示、动态管理等工作。基层
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
责，把好政策关、审批关，确保
阳光操作、规范运行。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
责，严肃查处扶贫政策落实
过程中失职渎职、贪污侵占、优
亲厚友等突出问题，坚持标本
兼治、纠建并举，确保各项惠民
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44起起违违规规办办理理低低保保问问题题被被追追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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